附件2

城厢区城镇燃气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

事项清单样表（住建局）
	事项清单

	1．瓶装燃气供应站点是否取得《福建省瓶装燃气供应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并在有效期内，是否悬挂醒目。

	2．从业人员是否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且站点负责人、送气与用户安全检查服务人员定期参加主管部门燃气专业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

	3．站点是否设置禁火禁烟警示标牌，站内是否存在烟头，安全警示标志是否醒目、美观。

	4．瓶库与周边及站内建（构）筑物、明火和散发火花地点等安全间距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5．瓶库地面面层是否设置撞击时不发生火花的面层，并应积极维护、保养，保持有效。

	6.是否配置液化石油气泄露报警器，并保持灵敏有效。

	7.所有电器设备、线路是否按防爆设置。

	8．瓶库内空瓶、实瓶是否按指定区域分别存放，并设标志。

	9.瓶库外不得存放钢瓶。

	10.三级站总存储量不得超过28瓶。

	11.是否执行瓶装燃气销售实名制，不向未实名用户销售。

	12.送气与用户安全检查服务人员是否佩戴统一服务证，着劳保服装。


